租赁物定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准确把握租赁物的价格，确保租赁物定价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风险管理政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租赁物，是指可以作为租赁合同标的物的设备、飞机、船舶、车辆、工程机械等固定资产。
本办法所称的租赁物定价管理是指对租赁物价格进行询价认定和定价审核的过程。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公司所有租赁业务所涉及的租赁标的物。

第二章 职责范围
第四条 业务部门的职责。
（一）业务部门为租赁物询价的责任部门，负责在正式上报项目评审前，对租赁物的价格进行多方查询、询问、比较，并作出基本认定。
（二）业务部门应对租赁物价格的真实性负责，按照谨慎尽职的要求，严格按照询价程序办理，杜绝询价过程中的虚假行为，严防价格失实、人为抬高价格等情况的发生。
第五条 管理部门的职责。
（一）管理部为定价审核的责任部门，负责在项目评审阶段，从项目风险控制和租赁物最终处置的角度，对单位价值在200万元（含）以上的大型租赁物询价认定的结果提出独立的定价审核意见。
（二）我公司指定的资产评估公司、行业专家或专业团队的选聘和管理，由管理部负责归口管理。

第三章 租赁物定价管理程序
第六条 询价程序。
业务部门应对租赁物价格进行双人询价，其中客户经理为主询价人，业务部门负责人为校验核对人。具体询价程序和有关要求如下：
（一）项目经办客户经理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参照行业最新数据，对比租赁物招标价格、最近的市场成交价及不同供货商同类型租赁物的市场成交价进行比较论证，并确定对租赁物的定价意见，必要时，由管理部负责聘请我公司指定的资产评估公司、行业专家或专业团队对租赁物价值进行评估。资产评估公司的评估费由承租人承担。
（二）对于回租业务的租赁物，应根据以下原则确定租赁物定价：对于租赁物属于一般性、专用设备的，租赁物定价标准不得高于租赁物账面净值或评估价值（孰低）60％；对于承租人还款能力强、还租现金流充裕且租赁物的通用性及保值变现能力强的租赁项目，租赁物定价标准可适当放宽，但最高不得高于租赁物账面净值或评估价值（孰低）的90％。
（三）项目经办客户经理在项目评估报告中详细记载询价的过程、途径、对比论证的分析过程和结果等要素，并填写《租赁物询价及价格审核表》（见附件），一并提交管理部审查。
（四）项目经办客户经理应对询价结果承担相应责任，并出具相应的责任承诺。
（五）业务部门负责人对项目经办客户经理的询价结果进行复核校对，对租赁物价格再次确认。
（六）业务部门负责人要对复审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七条 定价审核程序。
（一）管理部项目审查人员应根据租赁物的特点，通过二次询价、行业网站价格信息搜索、行业专家咨询、价格咨询中介服务等途径收集价格信息，并通过纵向时间对比、横向市场对比、自身性价对比等方法进行分析以确认租赁物价格的认定是否合理。
（二）对业务部门提交《租赁物询价及价格审核表》等租赁物询价有关资料进行审查；
（三）在《租赁物询价及价格审核表》及项目评审意见中记载租赁物定价审核意见。
（四）对于出具的审核意见，管理部要有相应的依据，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八条 如果业务部门询价结果和管理部的定价审核结论存在重大差异的，管理部应与业务部门进行沟通，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充分协商一致。对于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租赁物定价应以管理部定价审核意见为准。
第九条 如果租赁项目执行过程中，事后发现租赁物定价存在重大不符、远高于租赁物实际价值的，公司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必要时由有关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章 租赁物定价信息的管理
第十条 业务部门的客户经理应按照公司有关规定，及时将租赁物价格的相关信息建立数据库准确进行登记，并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负责对租赁物价格信息进行必要的更新和维护。
公司将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建立能够反映本公司各类别租赁物价格走向的数据库，不断加强我公司的租赁物定价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管理部附则解释和修订，管理部将根据试行情况对本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试行。
附件：租赁物询价及价格审核表
附件：
租赁物询价及价格审核表
经办部门：                                    编号：
	承租人全称
	
	租赁物总金额
	

	租赁物清单：

	租赁物名称
	型号
	数量（单位）
	启用日期
	截至     年     月    日
	询价结果
	备注

	
	
	
	
	账面原值
	已提折旧
	账面净值
	
	

	
	
	
	
	
	
	
	
	

	
	
	
	
	
	
	
	
	

	
	
	
	
	
	
	
	
	

	
	
	
	
	
	
	
	
	

	合计
	
	
	
	
	
	
	
	

	业务部门
询价情况

	经办客户经理询价情况说明：

我作为　　           （承租人）          租赁项目的客户经理，已按规定要求对该项目租赁物的有关情况作了全面的调查和了解，对该租赁物定价认真履行了询价程序，所作定价意见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本人对租赁物询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负责。
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审核意见：
我确认　    为           （承租人）          租赁项目的客户经理。我已认真审阅并按规定程序审核了客户经理的询价材料，同意客户经理对该租赁物的定价意见，并确认客户经理工作尽职。
签字：                                              年      月      日

	管理部定价审核意见
	管理部审查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